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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株洲冶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株洲冶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株洲冶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株洲冶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2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31日業績預虧日業績預虧日業績預虧日業績預虧 

 
本公告乃湖南有色金屬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
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 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 09條
刊發。 

株洲冶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株冶株冶株冶株冶」）擬於 2013年 1月 30日就其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業績預計虧損及退市風險提示刊發公告。株冶為本公司的附屬
公司，其 A股於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提醒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注意以下株冶刊發的有關其截至 2012
年 12月 31日業績預虧公告的內容（未經註冊會計師審計）： 

截至 2012年 12月 31 日年度歸屬於株冶股東的淨虧損預計為人民幣 5.8億元至
人民幣 6.3億元。2011年同期，歸屬於株冶股東的淨虧損為人民幣 58,929.42萬
元，每股基本虧損為人民幣 1.12元。 

預計業績虧損主要原因為（其中包括），1）國內外經濟增速放緩以及有色金屬行
業競爭加劇；2）鉛鋅市場低迷；3）株冶鉛鋅產品購銷價差減少、成本增加及毛
利減少。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倘株冶 2012 年度錄得虧損，其將連
續兩年錄得虧損，上海證券交易所將於株冶披露 2012 年年報後對株冶的股票實
施「退市風險警示」的特別處理。 

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及股東買賣本公司證券時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及股東買賣本公司證券時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及股東買賣本公司證券時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及股東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務請審慎行事務請審慎行事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湖南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福利 

 



中國長沙，2013年1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福利先生、李立先生、廖魯海先生及

郭文忠先生；非執行董事：曹修運先生、黃國平先生、陳志新先生及楊光先生；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康義先生、古德生先生、溫天納先生、蔡文洲先生及陳曉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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